
耐震設計標章契約書

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(以下簡稱甲方)接受申請人 ○○○○○○ (以下簡稱乙方)申請「耐震標章」（以下稱本標章），爰經雙方同意簽訂契約書（以下稱本契約書），內容如下：

第1條 本契約書申請個案範圍如下：

申請標的物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（以下稱本建築物）

建築物地址(地號)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建築物概要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

法定工期：自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至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取得使用執照，依○○○○市政府建管單位核准之建造執照所載工期為準。（完工期限依法辦理展延時得自動延至核准日止）

第2條 本契約書有效期間，自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（申請日期）至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（完工期限辦理展延時得自動延展核准日止）。如因申請案件之設施需在約定書期滿後執行定期察證，得另行申請。

第3條 本契約書之申請費用依『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』計算，費用如下（詳附件明細表）：

1、 耐震設計標章申請費用：
合計新台幣      元整（未稅）。

2、 中文標章及證書製作費用：
合計新台幣         元整（未稅）。
3、 耐震設計標章費用總計：
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（未稅）。
第4條 本標章之申請及發給分為﹝耐震設計標章﹞及﹝耐震標章﹞二階段；各階段作業分述如下：

﹝耐震設計標章﹞：

乙方應依甲方所訂定之「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」備妥申請文件，甲方對本建築物實施察證，乙方需配合提供甲方要求提供相關文件及必要之說明。本建築物經前述之察證，如未能符合上開「耐震標章」核發之標準，經甲方通知改善，乙方應配合改善至符合甲方審定之察證要求後始發給標章；如乙方未能於限期內改善者，甲方有權暫停本標章之核發。

﹝耐震標章﹞：

乙方應依「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」備妥申請文件，甲方對本建築物實施施工現場察證，乙方須配合提供甲方要求提供相關文件及必要之說明；另應指派施工監督之專業技師，由該專業技師執行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附錄之耐震工程品管專章」相關內容事項。本建築物前述之察證，如未能符合「耐震標章」核發之標準，經甲方通知改善，乙方應配合改善至符合甲方審定之察證要求後始發給標章；如乙方未能於限期內改善者，甲方有權暫停本標章之核發。

第5條 甲乙雙方依本契約書執行作業產生之各項費用，由甲乙雙方各自負擔，不另向對方請求各項作業費用。

第6條 乙方使用本標章，應依甲方核定頒給之圖樣、顏色，不得變形或加註字樣。但得依比例放大或縮小，外圍下方得加印標章字號。

第7條 乙方使用本標章，應確實遵守甲方訂定之「耐震標章使用作業要點」、「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」及其相關規定正確使用本標章。

第8條 乙方獲得「耐震設計標章」後，除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另提送修訂計畫供甲方審查外，應按標章核定之計畫內容確實執行；引用本標章如有廣告宣傳不實，應由乙方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第9條 乙方於申請及使用「耐震設計標章」時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甲方得通知乙方終止本契約書，同時乙方已繳納費用不予退還。

(一)申請人申請終止契約。

(二)申請人解散或歇業，且無繼任人承續本案申請。

(三)經甲方察證結果本建築物確無法通過標章核發。

(四)本建築物相關證件經主管機關撤銷或註銷。

(五)違反「耐震標章使用作業要點」。

(六)以詐偽方法或不實文件資料送審。

(七)違反本契約書第二條規定。

(八)以不實廣告，宣傳本標章所表彰之內容者。

(九)申報開工後三個月內未申請「耐震標章」者。
第10條 乙方經甲方書面通知終止契約書生效日起，應即停止使用本標章及證書，並於十日內將使用標章與證書繳交甲方。逾期不繳交者，由甲方予以公告註銷。

第11條 乙方於本契約書終止或遭甲方註銷標章及證書之使用權利後，不得在其廣告媒體上使用曾獲核准使用本標章等類似文詞或圖案；印有本標章或宣傳內容之剩餘廣告品亦不得再行使用。

第12條 本建築物之設計施工管理，均由乙方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乙方與消費者之任何爭議，由乙方負責處理，甲方不負連帶責任。

第13條 乙方針對本建築物所為之各式廣告宣傳如含括「耐震設計標章」，建議就本建築物在乙方與消費客戶之合約上註明：「本工程之「耐震標章」另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施工階段之察證作業，並於完工後取得「耐震標章」，如有違反則買方可要求退屋並取回所有繳納之款項，賣方不得異議。」

第14條 乙方同意於本標章上有關申請人姓名、用途類別、證照編號之記載事項有所變更時，應向甲方申請換發。

第15條 乙方同意如因違反本契約書及「耐震標章使用作業要點」、「耐震標章申請使用須知」各有關規定而損害甲方之權益時，願負完全賠償責任。

第16條 如因本契約書發生訴訟時，甲、乙雙方合意應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第17條 本契約書後續補充之政府命令或修訂之條文，均視為契約書之一部分，與本契約書具有同等效力。

第18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。副本三份由甲方收存二份，乙方收存一份，以資信守。

立契約人：





甲　方：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   eq \o\ac(○,印)




負責人：徐文志    eq \o\ac(○,印)




地　址：台北縣新店市231復興路43號10樓之1





電　話：(02)8667-6398





乙　方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 eq \o\ac(○,印)




負責人：○○○   eq \o\ac(○,印)




地　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



電　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




